
汕 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地址: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东湖 电话:B3sB2511 传真:83sg⒛00

汕职院人[2019]12号

关于开展学院⒛19年上半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处 (室 )、 系 (部 )、 中心 (馆 ):

根据 《关于印发(汕头职业技术学院⒛19年职称评审工

作方案)的通知》(汕职院发[2019]%号 )的规定,结合实际 ,

现就做好我院 2019年上半年职称评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 :

一、职称评审工作的依据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 《关于深化职称制

度改革的意见》、教育部等五部委 《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

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》(教政法

(2017)7号 )、 教育部 《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

革的指导意见》(教师 (2016)7号 )和广东省教育厅等五部

门 《关于广东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

务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粤教人 (2017)5号 )等文件精神,学

院制定了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各系列职称评审暂行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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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等 10项职称评审制度,在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的基础

上,经学院教代会、院长办公会议及党委会审议通过,并报

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通过,已

正式发文 (详见附件 2)。 学院将按照
“
评聘结合

”
的原则 ,

依据 《关于印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称申报、评审及评审委

员会组织管理等十个配套文件的通知》(汕职院发 (⒛ 19)

⒛ 号)精神开展职称评审工作。

二、受理范围

1.2019年上半年职称评审受理范围为从事教学工作且

符合正、副教授申报条件的学院在编在岗人员 ;

2.已聘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且在教学岗位工作满 1年

以上,但不具备教学系列职称的,可申报教学系列同级转评

(其中中职系列职称需先同级转评为高职系列职称才可申

报晋升高职系列高一级职称 );

3.已聘在专业技术资格十一、十二级岗位上满一年 (。

截止日期为 2018年 8月 31日 ),但未取得职称证书的,可

申报助教职称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按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系列高、中、初级职称条

件》要求执行。

四、申报专业

为规范申报专业,申报人员填写的申报职称专业应参照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 (国 家标准 GBT

13745-⒛⒆ )》 ,不得填写简称。申请专业填写到二级学科 ,

艺术学、语言学等可填写到三级学科。

五、评审程序

(一 )个人申报

申报人填写附件 3表格并按要求准备材料,于 ⒛19年 6

月 21日前提交申报材料至所在系部的职称办公室。

(二 )各系 (部 )职称办公室审核

各系 (部 )职称办公室 (设在部门办公室)按照学院教

学系列高级职称条件,受理属于本部门评审专业范围的申报

材料,核对申报人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,整理申报材料,及

时将符合申报要求的申报人名册、申报材料在本部门进行公

示 (公示时间不少于 7个工作日)。 公示结束后将申报材料

报送到部门专业评议组。若公示期间有异议的,可将异议情

况提交本部门专业评议组审议。若专业评议组无法对异议情

况下结论的,可提交高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,由评委会日常

工作部门将异议情况提交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,并以学院学

术委员会的判定结果为准。

(三 )各系 (部 )专业评议组审核

各系 (部 )专业评议组对申报材料进行逐项审核鉴别 ,

召开会议对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师德师风表现、专业技术工

作业绩、专业技术 (学术)水平以及其他相关的工作表现等



进行评议,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,同意推荐票超过出

席会议成员人数 (出席人数不得少于 7人 )二分之一以上的 ,

才视为同意推荐。评议组实行回避制度,评议组成员若是申

报人或与申报人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

血亲或近姻亲关系的,本人应主动申报并回避。

各系 (部 )职称办公室于 ⒛19年 7月 5日前将被推荐

人员的申报材料报送高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 (设在人事处 )。

(四 )高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工作

1.负责将申报正、副教授职称人员的送审论文 (填写论

文的前两篇)送校外 3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评审鉴定 ,

鉴定结果不合格率 (即 尚未达到申报职称要求的)达到 50%

(含 50%)以上的,则取消申报人申报资格 ;

2.高评委会 日常工作部门下设的职称申报资格审查委

员会,成员组成如下 :

主任:翁泽群

副主任:何腾飞

成 员:姚树民、赖洁玲、陈松洲、林旭群、陈嘉授、

叶镇振、张玲瑛、叶蓝天、詹剑涛、刘瑾、杨海燕、应顼琦、

林碧薇、许可纯、钟伟

职称申报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符合规定的申报人 (同级转

评除外)材料按照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称业绩成果评分标

准》进行量化计分,并按不同岗位级别,将量化分结果从高



到低进行排名。

3.高评委会 日常工作部门将量化分排名结果进行公示

(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)。 若对本人量化分结果存在异议

需重新核对的,须在公示期内向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提出书

面申请。

4.公示结束后,根据 ⒛19年职称评审方案的规定要求 ,

按不同岗位级别的量化分结果,以从高到低的排名顺序分别

以不超过相应岗位评聘职位数的 1.5倍 (如职位数为 3,按

1.5倍计算后为 4.5,即取排名前 4的人员入围,以此类推 ),

提取具有入围资格的人员 (如 同分,按同名排序,同时入围),

分别将这些具有入围资格的人员推荐给各评审组进行评审。

(五 )评审组及评委会评审

根据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库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

管理办法》、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各系列职称评审暂行办

法》等文件执行。

(六 )评后公示

根据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人员

公示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六、材料要求

申报人应根据本人的专业技术岗位,对照 《汕头职业技

术学院教学系列高、中、初级职称条件》,如实填报并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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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,业绩成果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8年 8

月 31日 。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历 (学位)等证

明材料,不作为此次评审的有效材料。

其中上半年评审不通过的申报人要参加下半年评审的

业绩材料中需有新一年 (⒛ 18年 8月 31日至 ⒛19年 8月

31日 )的成果,且送审论文不得与上半年评审的送审论文一

致。否则,则不得申报。

七、评审指标

我院 2019年上半年安排专业技术四级岗位 (正教授职

称)6个;专业技术七级岗位 (副教授职称)14个。

已聘在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上,申报教学系列同级转评

的,不占此次评审岗位数。

八、继续教育条件及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

(一 )继续教育条件执行 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条例》和相关政策规定,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

少于 12天或者 ” 学时,且从 ⒛19年起,专业技术人员职

称申报评审材料只要求提供当年 (本年度)的继续教育证书。

由于学院 2018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尚在进行中,故

申报上半年职称评审的申报人无需提供合格证明,只需到人

事处确认学习情况。

(二 )按照 《中共中央印发 〈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

制改革的意见〉的通知》(中发 (⒛ 16)9号 )关于
“
对职称



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
”
的意见要求,对

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不作硬性要求。

九、职称聘任

按照评聘结合的原则,⒛ 19年上半年通过职称评审的 ,

其聘任时间从获评相应等级职称正式发文之日起计算,待遇

根据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各系列职称评审暂行办法》的附件

2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称改革过渡期有关规定》执行。

十、其他

(一 )评审收费标准

评审收费标准按照 《关于转发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 〈关

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〉的通知》(粤人发

(⒛凹)35号 )执行,高级评审费每人 580元、论文鉴定费

每人 ⒛0元、答辩费每人 140元。中级评审费每人 绣0元 ,

初级评审费每人 280元。

(二 )代表作送审要求

申报人提交的两篇送审论文电子版须为 PDF格式,内 容

应包含所在刊物的封面、目录、刊号和正文等有关信息,如

为外文,要附中文译文。代表作不得显示申报人的任何个人

信息。

(三 )评审答辩工作

申报教授职称的、申报副高级职称且评审组认为需答辩

的,申报人均须参加答辩。具体安排另行通知,须答辩的申



报人无特殊原因不按时参加答辩的,视为自动放弃评审。

(四 )申报材料的真实合法性

申报人要按照有关要求,真实、客观、准确、完整地填

报个人相关内容,并提供有效佐证材料。申报人有一稿多投、

剽窃他人成果等学术不端情况的材料,一律不得提交。各系

(部 )职称办公室、专业评议组及学院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申

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进行审核。在材

料审核和评审中发现并查实有伪造身份、学历、资历、业绩 ,

剽窃他人成果,不如实填报或提交不真实材料,有意隐瞒事

实真相等,视为违反 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或认定

为学术不端行为,实行
“一票否决

”,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十一、评审监督管理

严格按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各系列职称评审暂行办法》、

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办法》、

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库管理暂行

办法》和 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人员

公示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对评审过程和结果做好监督管理

工作。

学院成立职称评审监督申诉组,负责职称评审过程的监

督和申诉处理。联系人:梁启甜,联系电话:83582512,电

子邮箱:sz功cS@126.com。

在职称评审过程中,如有疑问,可向人事处咨询。联系



人:庄顼琦;联系电话:835825⒆。

附件 :1。 《关于印发(汕头职业技术学院⒛19年职称评

审工作方案)的通知》(汕职院发[2019]%号 );

2.《关于印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称申报、评审

及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等十个配套文件的通知》(汕职院发

(2019) 23号 );

3.职称申报有关表格及填写要求


